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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采访专题活动—榜样的力量

曾经的师哥师姐，

—优秀小记者回访
你还好吗？

时光荏苒，岁月倥偬，转眼11年过去了。11年
间，几万名曾经参加了枣庄日报小记者的小记者们，
他们的小记者生涯是什么样的？他们又在小记者里
接受了怎样的锻炼？曾经的小记者经历给他们带来
了什么？

葛瑶，曾经的小记者。小记者团联系到她时，她
正忙着论文答辩，虽然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但她忘不
了参加小记者时的时光，仍然抽出宝贵的时间，把自
己参加小记者的收获和心得诉诸笔端，与她的小师
弟、小师妹们分享。

小记者，爱你在心底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
间，我自枣庄日报小记者团毕业已过
了十年。尽管数以千计的日子已经悄

然过去，从小记者团组织的活动里收
获的感动和鼓励仍然流淌在我的血液
里，并滋润着我的每一步成长。

走进四十一中，便毫不犹豫地报
名参加了枣庄日报小记者团，开启了
采风之旅。芒砀山参观西汉梁国墓之
旅，我领略到了百年汉室的风采和中
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教师节前夕，采
访四十一中全国优秀教师周勇老师，
我深刻体会到了老师的辛劳以及他们
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走进枣
庄消防部队体验消防生活，我深深感
动于消防官兵的严于律己和无私奉
献；2009年暑假和寒假，远赴韩国和
新加坡的交流采风，深深开阔了我的视
野和眼界……与小记者团的老师和朋友
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是我中学时代最欢
乐的一段时光。得益于小记者团搭建的
平台，我的经历丰富多彩，可以与来自
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相遇，交谈。
犹记得我第一次去新加坡时，我们参观
了当地的一所中学，在他们的课外活动
里，学生们已经开始尝试自己编程并组
建遥控汽车，他们对科学的热情和追求
深深震撼了我，也向我展示了人生的更
多种可能性。

每次参加活动后，我都会把自己
的体会和感悟写下来，积极投稿发

表。例如 《参观西汉梁国墓，领略百
年汉室风》（记芒砀山之旅），《那些
人，那些事》（记八一建军节采访老红
军），《畅游童话世界，感受奇妙旅
程》（记暑假赴韩国交流采风），》《致敬
老师》《酒是陈的香》（记参观帝豪酒
厂，领略酿酒工艺），《相约“两会”，
小记者见识大气魄》《狮城印象》（记寒
假新加坡之旅）等等。当我看到小记者
们的文章在报纸上刊载出来时，我会欣
喜于大家可以彼此分享自己的故事与感
动。作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因为
小记者团而相逢，同行路上，我们彼此
鼓励，交流梦想，而后怀抱希望，再次
出发。小记者团组织的各种活动以及各
位小记者发表的文章，一直引领我从多
维角度看世界，也激励着我勇于攀
登，一路向前。

最后，我想把最诚挚的感谢和祝
福送给枣庄日报小记者团：谢谢你们
带给我的一路欢歌，使我的动力很充
足，我的前方很美丽；祝愿小记者团
一路顺利，今后的日子里，期盼越来
越多的小记者们一起出发，书写更美
好的成长记忆。

■ 葛瑶

葛瑶在香港科技大学进行硕士毕业论文答辩

8 月 29 日上午，62 名枣庄日报小记
者在家长的陪同下到市中交警大队交通
安全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体验交警工作共
话交通和安全。

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首先带领小
记者们到安全教育基地，为小记者们上
了一堂丰富生动的宣传教育课，深入浅
出的讲解，分析了事故主要成因及学生
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及危害，还侧重地
讲解了小记者参与道路交通活动中在上
学放学和平时出行时交通安全方面的诸
多问题和注意事项。

在体验活动环节，民警带领小记者
参观教育基地，通过展板上的典型交通
事故案例，让小记者及家长看到交通事
故背后一个个、一起起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引发事故的后患危害，再针对日常出
行交通安全的规律特点，有针对性、有
启发性地讲解了，小记者在日常生活中
该怎样走路、乘车等交通安全常识，告
诫小记者们从小养成崇尚文明交通风尚
的良好习惯。从中意识到交通安全的何
等重要，从而让幼小的心灵受到启蒙教
育。随后，民警带领小记者们参观了车
管所服务大厅、查验处，家长们在醉酒
模拟体验区体验酒后、醉驾行车危险，
最后小记者们跟着交警学习指挥手势，
并在展示教授过程中，解释了每一节的
意义与作用，加深了他们对交通安全的
认知与理解。

活动结束后，参加体验活动的所有
小记者及家长均表示收获很大，并纷纷
表示在确保自己文明参与交通的同时宣
传和引导同学、家人及邻居们共同遵守
交通法律法规，共同营造良好的道路交
通环境。

（记者 苏羽 特约记者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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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 和 9 月 8
日，115 名枣庄日报社小
记者分别来到薛城区人民
检察院和枣庄市人民检察
院，体验了一场揭秘检察
院的“神秘”之旅，上了
一堂别开生面的法治课。

小记者和家长们参观
了薛城区人民检察院和枣
庄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
察服务中心、检务督查平
台、远程审讯室，参加薛
城区人民检察院活动的小
记者观看了专题片及未检
工 作 宣 传 片 “ 呵 护 未
来”。参加市人民检察院
活动的小记者共同聆听了
由检察官助理钱若男主讲
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课，

随后召开了座谈会，
小记者们提出问题，与会
检察官认真、耐心解答，
让小记者们知法、懂法、
守法，学会用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
片司法蓝天。

（特约记者 焦武峰
张维丽 董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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